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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坤中董事部12月11日记者会

坤成校友会非常遗憾坤中董事长丹斯里钟廷森继续向家长和公众声称，2008年1月3日招收男学生、拆除坤中两栋校舍，以及阻止坤成校友会参与管理坤成女中三件事，都是按合法程序进行的。

钟廷森肯定还不了解，或许他没有被身边的人正确告知，坤成校友会采取法律行动是基于以下申诉：

1． 坤成校友会在坤成女中2006至2009年的票选董事任职内，于2006 年12月21日及2007年5月8日被阻止出席坤中董事会议是不对的；

2． 坤成女中章程规定，董事会由42位董事在坤中赞助人大会中轮值票选组成。如今董事会违反了这条章规，自然丧失其赞助人所授予他们管理学校的权力；

3． 董事部在没照章程行事的前提下，就失去了合法的地位去召开2007年5月20日的坤中赞助人大会，以及通过招收男学生和重建坤中计划两个议案。

4． 在上述情况之下，坤中董事部没有合法地位执行上述两项尚待鉴定其合法性的议案。

除非得到法庭的依法判决，否则，坤成校友会或钟廷森及其董事部都不能各站一方说对错。
即使钟廷森非常肯定他所误信的理念，也不意味声势浩大的一方可随意回避上述具争议性课题。
如果钟廷森肯定他是对的，他应该到法庭去证明坤成校友会错了，同时，钟廷森必须停止以法律费用和损失来吓阻坤成校友会把申诉带上法庭。
反之，如果坤成校友会证明钟廷森和坤中董事部的会议不合法及错误执行，则历史将记载坤成女中董事部于2007年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拆除了校舍及终止了女子学校。

退出坤成女中重建校舍委员会
2007年12月7日理事会议一致通过，退出坤成女中重建校舍委员会。虽然坤成校友会乃是自2003年3月8日成立的重建校舍委员会一员，却没有收到会议通知。既然如此，坤成校友会决定退出，以示不曾参与表决上述拆除四合院的行动。

























